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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督察室

本院執行利衝工作宣導



利衝工作執行概況



條件 適用規定 規定內容

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一定金額(100萬)以
上購案

國防部「執行海空
戰力提升計畫一定
金額以上採購辦法」
(第6條第3項)

執行單位代表人、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組織階層表列三級以上單位

主管，其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

親屬，擔任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該廠商不得參與投標

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未達一定金額(100
萬)購案 本院「採購利益迴

避與衝突禁止及請
託關說事件處理作
業規定」
(第5點第3、4項)

【禁止參與全院採購案】

本院一級以上正副主管及辦理全院性之採購及

監辦人員，本人併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及

共同生活之家屬，有擔任廠商之負責人、董事、

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銷售者等

，禁止參與全院採購案件。

一般公務預算（不
限金額）

【禁止參與單位採購案】

本院二、三級正副主管及辦理單位性採購、監

辦人員，本人併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及共

同生活之家屬，有擔任廠商前揭職務者，禁止

該廠商參與該一級單位之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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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7/274

利益
迴避

全院員工對於與採購
有關之事項，涉及本
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均應行迴避。
（全員迴避）



禁止參與
全院採購案

本院一級以上正副主管及辦理全院性
之採購及監辦人員，本人併其配偶、
二親等以內親屬及共同生活之家屬，
有擔任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銷售者等
，禁止參與全院採購案件。

本院二、三級正副主管及辦理單
位性採購、監辦人員，本人併其
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及共同生
活之家屬，有擔任廠商前揭職務
者，禁止該廠商參與該一級單位
之採購案。

禁止參與單
位採購案



2023/7/276

旋轉門
規 定

本院離職未滿三年之人員，
且擔任廠商之負責人、董事、
獨立董事、監察人、採購人
員、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
禁止該廠商參與渠離職前五
年內職務有關之採購案件。



請託關說

本院人員對於本院各
採購案均不得有任何
請託關說之行為。



◎執行實況

本院於111年3月18日建置「勾稽檢核資訊系
統」，全面要求列管職務對象（三級以上主
管、採購及監辦人員）完成「線上利衝聲明
書」填報作業，計列管3,133員；另每日主
動鏈結人事管理系統及商情管理系統實施比
對，年度迄今計執行比對9,328案，查有違
反利衝規定5案，均依規定簽報處理，並限
制違反規定廠商參與本院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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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案例1

◎違反利衝規定
本室執行得標廠商勾稽檢核作業，
查有列管職務人員配偶親姊○女擔
任○公司董事，並得標本院7件採購
案，已違反利衝作業規定，依規定
將該司列為限制參標廠商，另該同
仁因未如實揭露二親等親屬就業情
形，檢討「記過乙次」處分；復因
該司去函桃園市政府解除○女董事
職務，始解除列管。



請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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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案例2

◎違反旋轉門規範
審計部110年蒞院辦理「109年度財
務收支及決算查核」，查有本院離
退三年內人員參與本院購案情事，
復經本室調查發現○所退員○上校
等2員疑涉違反旋轉門規範，於111

年3月3日函請國防部政風室協查，
該室將全案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本院軍職人員離退後仍應受「公
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規範，離

職3年內不得擔任廠商特定職務，
參與離職前5年與業務有關購案。

請加強宣導！



報告完畢


